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8屆第8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104年10月7日（星期三）中午12時15分至12時50分
地　　點　紅樓101會議室
主　　席　翁委員重鈞
協商主題　本院經濟、財政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士葆等23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桐豪等19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六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陳超明等17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淑慧等16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貴敏等29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貴敏等28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貴敏等31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貴敏等31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條之一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貴敏等28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賴士葆等26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開會，本院經濟及財政兩委員會分別於104年1月12日及5月21日舉行聯席會議，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11案，審查決議共計保留10條條文，現在就針對保留條文依序、逐條進行協商，現在先從第十條之一開始協商。
吳局長明機：第十條已經通過了，至於第十條之一，後來協商是併入第十二條之一。
邱委員議瑩：何時協商說第十條之一併入第十二條之一？
李委員貴敏：因為第十條之一的內容與第十二條之一雷同，所以行政院的再修正建議是將第十條之一及第十二條之一合併討論，第十條之一則不予增訂。
邱委員議瑩：行政院有送來第十二條之一的再修正版本嗎？沒有啊！那要怎麼合併討論？
吳局長明機：基本上內容不變，只是搬到第十二條之一。
邱委員議瑩：那就先保留吧！行政院到底有無再修正版？到底修正了什麼？可不可以一次講清楚？你們現在突然發了一張書面資料，告訴我們說這是行政院的再修正意見，將第十條之一併入第十二條之一，這太草率了吧！
主席：那就在討論第十二條之一時一併說明。
邱委員議瑩：先保留吧！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十二條之一的看法為何？
吳局長明機：李委員等提案第十二條之一是希望促進擁有智財權的個人或公司能儘量將自己不用的研發成果流通出來，所以訂定了鼓勵規定，我們和財政部商量後，基本上同意此一方向，相信這對台灣智慧財產權的流通非常有益，但為使此一規定將來在操作時更具可行性，故將條文修正為「我國個人或公司在其讓與或授權自行研發所有之智慧財產權取得之收益範圍內，得就當年度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百分之兩百限度內自當年度應課稅所得額中減除」，不過但書又規定若該公司已經享有研究發展抵減優惠即排除適用，我們認為這樣的修正既可以達到李委員等提案的目的，將來在行政程序上也比較明確，不致產生疑義。
第二項以下則為自第十條之一移置之內容，主要是有關技術入股緩課的規定，相關內容已在之前協商時獲得一些共識，其下比較細節的規定則與股票發行作業程序面有關，我們認為這些細節若能予以明訂，將來股務公會處理時比較不會產生麻煩。
主席：請問邱委員對於將第十條一內容移列至第十二條之一有無異議？又，對於此一修正條文有無異議？
邱委員議瑩：本席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如果第十條之一照原來的行政院草案條文通過，我們可以同意，現在卻是要將該條與第十二條之一合併，且今天明明是第一次進行協商，你們卻說什麼「之前協商」，請問你們之前是與誰進行協商？為何我們都不知道？第二個問題是原本草案的第十條之一有進行稅式評估，現在併入第十二條之一後有無進行新的稅式評估？
吳局長明機：第十條之一和第十二條之一在上次協商……
邱委員議瑩：你看！又提到「上次協商」，你們到底是跟誰協商？
吳局長明機：抱歉！上會期有開過一次協商會。
主席：院長有主持過協商。
邱委員議瑩：院長沒有主持協商啊！上禮拜只有發開會通知而已，我和李貴敏委員還在那裡等了半天。
主席：你的意思是沒有進行實質協商。
邱委員議瑩：對啊！沒有進行啊！你卻一直說「上次協商」，請問你們到底是跟誰協商的？院長主持那次只有發開會通知，並未實質進行協商，你們到底是跟誰做過協商？
吳局長明機：抱歉！那是我們口誤。基本上，我們已經和財政部算好了稅式支出，財政部也同意了。
邱委員議瑩：既然已經算好了，那就送到立法院來，我們現在都還沒看到，所以本席建議本條先保留。
主席：第十條之一和第十二條之一均保留？
邱委員議瑩：對，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都先保留好了。要不然就照原來行政院版本的第十條之一通過，本席也可以同意。
李委員貴敏：本席的理解是之所以要將第十條之一併入第十二條之一，是因為事件的發生有其順序，第十條之一的內容發生的順序在後，如果今天堅持要照原本的第十條之一和第十二條之一通過的話，雖然並無不可，但將來在適用法條時會產生發生順序在後事件的條次在前、發生順序在前事件的條次卻在後的狀況，所以他們才要把第十條之一的規定搬到第十二條之一去，也就是說一開始這個規定就不該列在第十條之一，可是他們當時並未料到會有委員提案並將相關規定列在第十二條之一，現在為解決問題，就按照事件發生的時間序處理，所以才會將第十條之一併入第十二條之一的後半段，至於第十條之一的稅式支出部分，在第十二條之一中也同樣有所規定，現在這個新的條文只是把兩個部分併在一起而已。
吳局長明機：第十條之一是有關研究發展投資抵減，第十二條之一則是關於已經有研究成果之後的流通部分，所以我們認為將其列在第十二條之一比較合適。
主席：這只是條次的問題，內容是一樣的。
邱委員議瑩：第十條之一是有關技術投資方面，第十二條之一則是有關智慧財產權部分，本席還是建議這個條文先保留。
吳局長明機：我再說明一下，第十條之一是有關研究發展投資抵減的規定，亦即在產生研究成果時其費用可以獲得抵減，第十二條之一的規定則是在研究成果出來後，如果個人或公司自己不用的話，若能提供出來給產業使用，以提高其價值，此時該個人或公司可以獲得緩課的機會，這兩條規定在時間順序上有差別，所以我們認為將之規定在第十二條之一比較合適。
邱委員議瑩：原本的行政院草案為何沒有這樣處理？
吳局長明機：因為院裡當初認為這些都是與技術研發有關。
邱委員議瑩：如果你們的提案有經過深思熟慮，為何院版沒有這些規定？現在你卻說當時有這樣那樣的原因所以會有這樣的錯誤，這也太荒謬可笑了吧！你們在9月24日又說要大破大立修正產業創新條例，請問還要怎麼修正？
吳局長明機：產創條例從99年施行迄今已有五年，需要比較大規模的重新檢視修法，上禮拜提供的資料，因為變動幅度比較大，行政院尚未協商，這次提出的是有比較緊急需求的幾條條文，希望針對人才、研發等加強一些處理工具，因為台灣現在面臨的流才和如何加速創新商業化問題非常嚴重，因此我們希望能先修正通過這部分，產業界對此也殷切期盼，拜託委員支持。至於稅收方面，根據我們的計算，就算有一些損失，但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可以cover這些損失，所以算下來數目是正的。
主席：那就第十條之一不予增訂，第十二條之一照行政院再修正意見通過，可以嗎？
邱委員議瑩：還是保留，好嗎？
李委員貴敏：行政院提出的第十二條之一再修正條文已經將本席等提案第十二條之一大幅翻修過了，所以邱委員不用擔心我們在這裡會有什麼樣的credit，他們只取用了「所得的收益範圍之內」這部分，以下全都修正過了，第二項以下文字下有畫線的部分就是原本第十條之一的內容，如果邱委員同意原本草案第十條之一的話，那就是同意再修正的第十二條之一第二項以下內容，唯一的差異就是第一項，而從其畫線部分也可以看出與本席提案不同之處。這一條之所以真的、真的非常重要，是因為經濟成長需要時間，需中長期而非短期就能看出成果的，這一條的成效不會在通過後馬上發酵，所以本席在此要為產業界請命，拜託邱委員支持。
邱委員議瑩：本席的想法是如果這個條文這麼重要，行政院不應該在此時才提出，如果本席剛才不說，根本拿不到這份再修正版本，之前也完全沒有看到過，你們今天硬丟出這個東西，又扣一頂這麼大的帽子，等於是現在硬塞到我們嘴裡要我們吞下去，這太不尊重立法院了，本席無法接受。本席可以同意照原本草案的第十條之一通過，如果一定要將兩條條文併在一起，那也要留時間讓我們去消化，做更詳盡的瞭解，今天的協商就暫停。
李委員貴敏：我瞭解邱委員的意思，既然你不同意兩條合併，那就還是回到原本的第十條之一，只是將來在適用時會很奇怪就是了。
邱委員議瑩：本席只同意原本的第十條之一，並未同意第十二條之一，這條是行政院草案原本沒有的條文。
李委員貴敏：對，我們先處理第十條之一。
邱委員議瑩：所以現在第十條之一是恢復到行政院草案條文的文字？
李委員貴敏：我們這樣子好不好？你現在不要併進來，不要併進來的原因就是你喜歡原來的，也沒有關係。你喜歡原來的，我們現在如果把第十二條之一的部分回歸到原來第十條之一，中間的差異性用語在哪裡？
陳副組長慧英：就是我們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六條的文字也納進來。
在場人員：文字差異在哪裡？
主席：如果我們照原來的第十條之一通過可不可以，會不會跟你們現在修正的第十二條之一……
在場人員：可以。
主席：邱委員，如果可以，我們就照原來，條次不要變更，就是第十條之一？
邱委員議瑩：照原來行政院的條文嗎？
主席：照原來第十條之一，可以嗎？
邱委員議瑩：好。
主席：保留第一條，第十條之一照原來行政院的修正條文。
邱委員議瑩：什麼修正條文？照原來行政院的提案條文，不是修正條文喔！
主席：第十條之一照行政院原修正條文通過。
討論第十二條之一，還是要回到原來條文去討論。
李委員貴敏：第十二條之一呢？不要啦！邱委員，人家在妥協的時候，我覺得稍微讓一下吧！如果每一次大家都要堅持立場，我也會堅持我的立場，是不是要考慮一下？我覺得這是對產業界……
邱委員議瑩：如果對產業這麼有幫忙，我剛剛已經講過，行政院應該先把所謂的修正條文給我們，你總要讓我們有時間去消化瞭解，我的資質沒有你這麼好，需要一點時間去消化瞭解，你現在臨時丟出來，我沒有辦法消化吸收，所以我需要一點時間，我才會講第十二條之一……
李委員貴敏：要不然我們全部保留算了，就不要談了，全部保留……
邱委員議瑩：第十二條之一就保留，如果這樣子，就照原來審查會有幾條要通過的，我今天可以同意，剩下的就保留不處理。
主席：10條裡面哪幾條你可以同意呢？就是第十條之一、第十九條之一，第十九條之一是照審查會的條文，不是保留的條文。還有第十二條、第二十條之一，第二十條之一不予增訂，第二十七條。
李委員貴敏：這樣子啦！
主席：我先把3個條文弄一下，第十條之一、第六十七條之一及第七十二條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還有7個條文，請問在場委員，我們今天是要繼續討論剩下的7個條文？
李委員貴敏：送院會啦！
主席：還是要另擇期再協商，或是送院會？
李委員貴敏：送院會啦！我具體建議，保留送院會。
邱委員議瑩：第三十九條我們希望能夠維持現行條文，我們的意見在我剛剛……
主席：我知道，你剛剛講到，行政院提案修正條文現在有3條，這3條先通過，還有7條保留條文，7條保留條文現在是要討論、擇期再協商或是送院會，我尊重你們的意見。
李委員貴敏：我建議送院會，因為從2012年到現在實在太久了，我覺得直接送院會協商。
邱委員議瑩：第三十九條保留。
主席：上次我們有通過，現在這一條不是保留的部分。
邱委員議瑩：我只有說第三十九條。
李委員貴敏：全部保留啦！我具體建議，經濟是大家的。
主席：這3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剩下7個條文，還有第三十九條，一共有8個條文送院會討論。
李委員貴敏：原來第三十九條已經通過，如果要這樣，全案保留送院會。
邱委員議瑩：第三十九條跟農地有相關，我才會講第三十九條是不是能夠保留，沒有關係，如果你要整本送院會就送院會，這也不是在意氣用事，我們沒有意氣用事。
李委員貴敏：全案送院會。
邱委員議瑩：如果要全案送院會就送院會，沒有差，我同意了，但是你們自己的國民黨委員說要全案送院會，我也沒有意見。我說這不是意氣用事，第三十九條是排擠農業用地的問題，如果你要整碗全部保留送院會，我沒有意見。
鄧部長振中：這個後果滿嚴重的，假如這個會期……
葉委員津鈴：我做公道伯，再找一個時間協商，好不好？因為你們沒有提早把資料送來，所以他們還沒有看到資料不知道，問題出在這裡。
鄧部長振中：這個會期希望能通過，這個會期沒有過的話，人才都跑掉了，不是辦好事情的方法。
主席：如果大家同意送院會，我們本次協商……
林委員淑芬：什麼？為什麼送院會？
主席：沒有辦法取得共識啊！
邱委員議瑩：保留送院會。
林委員淑芬：全部保留？
主席：不是保留，剩下這些保留的條文。
邱委員議瑩：這個茲事體大，大家不要意氣用事，我對行政院今天才把再修正條文送出來是有很大的意見，如果大家不反對，我們是不是請翁委員找一個時間再來協商一次，不要扣這麼大的一個帽子，我也不是一個難溝通的人，你總要讓我們有時間消化，好不好？
主席：星期一中午好不好？
邱委員議瑩：星期一是審查預算？
主席：就星期一中午，反正那一天大家應該會來。
邱委員議瑩：慢一點好不好？下個禮拜。
李委員貴敏：我再讓一次，如果大家有誠意，下星期一中午勞駕大家辛苦一下，下星期一中午如果還是很硬，就沒有辦法了，送院會協商。
林委員淑芬：我提一個意見，行政院提出修正版本以外的，就是委員提出來的修正，引起非常大的爭議，針對委員提出的修正，即使協商100遍也是沒有辦法通過，我們沒有辦法取得共識就沒有辦法。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二條之一、第四十二條之二、第四十六條講到公有土地讓售，什麼承租公有土地的權利，承租公有土地的樣態與對象是很多的，農契也在承租公有土地，這個部分涉及的事情非常多。行政院所提修正版本外的委員版本，我建議應該直接不支持了，要不然如果要處理，永遠沒完沒了。
主席：委員的提案都要尊重，我們已經審議過了，你現在又提這樣的意見。
林委員淑芬：我們不是貴委員會的委員，只好協商時表示意見。
主席：要叫本委員會的全部委員聽你的意見，怎麼有道理。
林委員淑芬：我是給你們建議嘛！你們也不可能聽我的。
主席：你的建議雖然好，但是經濟委員會已經審查過了，就不要講這些。
林委員淑芬：你們這些條文都是有高度社會爭議的。
邱委員議瑩：慢一點，我說我們沒有那麼聰明，下星期一你馬上要協商，我會吸收不了，不然就是再慢一個禮拜，好嗎？
主席：下星期四好不好？距離下星期四就一個多星期了，今天是星期三。
邱委員議瑩：下星期四經濟委員會要去考察，沒有在臺北。
主席：要不然就下星期三？
邱委員議瑩：下星期三沒有辦法，再慢一個禮拜啦！差沒有幾天，好嗎？
主席：這樣我不好安排。
邱委員議瑩：你也讓我這個「戇人」多讀一些書、多瞭解一下，好嗎？
林委員淑芬：主席，你們現在送院會是要逐條表決，委員會協商不是已經在政黨協商了？這裡是協商，送到院長那裡也是協商。
主席：讓更多人參與。
邱委員議瑩：照理說，送到王院長那裡就不會再退回來，怎麼等退回來協商？
主席：你們都不支持我。
邱委員議瑩：我有說再慢一個禮拜，讓行政部門可以來跟我說明。
林委員淑芬：沒有差那3天。
邱委員議瑩：主席，你也讓行政部門來跟我說明一下，難得我來擔任召委，再慢一個禮拜，好不好？
李委員貴敏：邱委員，我一直在讓哦！
邱委員議瑩：我也一直在讓啊！
李委員貴敏：10月16日。
邱委員議瑩：10月16日是星期幾？
李委員貴敏：星期五中午。
林委員淑芬：星期五他們通常都在「下港」。
李委員貴敏：不會啦！他要協商怎麼會在「下港」？
林委員淑芬：他要為了這個協商專程北上。
李委員貴敏：不會啦！
邱委員議瑩：10月16日還有總質詢，沒有總質詢我們就不會來，既然你可以訂在16日，就乾脆訂在19日星期一的委員會，大家都會來，這樣剛好啊！
李委員貴敏：你不能老是找我當召委的時候，然後中間我都不能接續著，稍微公平一下。今天我當召委的時候，中間把會議卡在中午12點鐘。
邱委員議瑩：要不然就再慢一個禮拜，我當召委那個禮拜。
李委員貴敏：來不及啦！我的建議是，要不然就是直接送院會協商。
邱委員議瑩：好啊！我沒有意見，不然我們就直接送院會協商。
李委員貴敏：直接送院會協商。
邱委員議瑩：好啊！
主席：本次協商仍未獲得共識，全案送請議事處轉陳院會處理，今天的協商到此結束，現在散會。
散會（12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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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金平　　
協商代表：柯建銘　　蔡其昌　　陳亭妃　　周倪安　　賴振昌
　　葉津鈴（賴代）　　　林德福　　李貴敏　　賴士葆（代）　　　　李鴻鈞（代）　　　　李桐豪（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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